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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电商直播作为电子商务领域的重要创新形态，正在深刻改变消费者的购物方

式与市场传播结构。然而，在电商直播高速扩张的同时，虚假宣传问题频繁出现，已成为影响行业健康

发展的突出隐患。本文立足电子商务研究，在跨文化视角下梳理电商直播虚假宣传主要表现形式的基础

上，从媒介伦理与法律规制两个层面展开分析，探讨跨文化语境下信息理解差异对虚假宣传传播效果的

影响。研究认为，主播逐利动机、平台监管机制不足以及跨文化语境中的信息不对称，是虚假宣传屡禁

不止的重要原因。通过细化直播场景下的法规适用、强化平台主体责任、提升从业者媒介伦理意识，并

关注跨文化语言传播规范，有助于推动电商直播行业规范、有序与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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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e-commerce live streaming, as an important in-
novative form in the e-commerce field, is profoundly changing consumers’ shopping methods and mar-
ket communication structures. However, while e-commerce live streaming is expanding at a high 
speed, false advertising issues frequently arise, becoming a prominent hidden danger affecting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the industry. Based on e-commerce research, this article, from a cross-cul-
tural perspective, sorts out the main manifestations of false advertising in e-commerce live stream-
ing and analyzes from the two aspects of media ethics and legal regulation, exploring the impact of 
information understanding differences in a cross-cultural context on the dissemination effect of false 
advertising. The research suggests that the profit-driven motives of live streamers, insufficient plat-
form supervision mechanisms, and information asymmetry in a cross-cultural context are important 
reasons for the persistence of false advertising. By refining the application of regulations in live stream-
ing scenarios, strengthening the main responsibility of platforms, enhancing the media ethics aware-
ness of practitioners, and paying attention to cross-cultural language communication norms, it is 
conducive to promoting the standardized, orderly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e-commerce 
live streaming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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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互联网技术和移动终端普及的背景下，电商直播迅速崛起，成为电子商务领域中极具代表性的商

业模式之一。从宏观视角看，网络直播营销不仅是数字商业的进化，更是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激发内需、

拉动消费的重要动力。与传统图文电商相比，直播带货通过即时互动、情景展示和情感化表达，大幅提

升了商品信息的传播效率和消费者的参与感。网红直播带货的发展动力源于其独特的流量变现逻辑与社

交资产的转化能力[1]。 
然而，电商直播高度依赖主播话语与视觉呈现的传播特性，也使其更容易滋生虚假宣传问题。在直

播过程中，商品信息往往被置于一种“景观化”的呈现中，通过夸张修辞、情绪动员和片段化演示呈现。

这种传播方式使消费者在短时间内难以进行理性核验，导致知情权和选择权受到侵害。近年来，美妆、

食品、电子产品等领域屡屡曝出直播虚假宣传事件，不仅损害消费者利益，也削弱了电商直播行业的整

体公信力。 
此外，随着跨境电商和平台国际化进程加快，电商直播逐渐呈现出跨文化传播特征。直播内容在不

同语言、文化和制度环境中传播，消费者对广告话语、商业承诺及法律边界的理解存在差异。部分电商

直播内容也进入国际中文学习者与海外华语使用者的媒介环境，其语言表达方式在无意中承担着跨文化

语言输入功能[2]。因此，从跨文化视角出发，结合媒介伦理与法律规制，对电商直播虚假宣传问题进行

系统分析，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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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电商直播中虚假宣传的主要表现形式 

从实践层面看，电商直播中的虚假宣传具有多样化特征，且往往以“软性表达”的方式出现，使消

费者在不知不觉中受到误导。 
首先是产品功效的夸大宣传。在美妆、保健品等领域，主播常使用“快速见效”“明显改善”等绝对

化或暗示性语言，对产品效果进行放大描述。这类宣传往往以个人体验或所谓“用户反馈”为依据，却

缺乏科学检测或权威数据支撑，容易使消费者对产品效果产生不切实际的期待。典型的如“辛巴糖水燕

窝事件”，主播将风味饮料夸大为高营养价值燕窝，违背了商业伦理并触犯法律红线[3]。 
其次是虚构或夸大销售数据与用户评价。部分直播间通过制造虚假成交量、滚动订单或集中展示高

度同质化的好评内容，营造产品热销假象，诱导消费者产生从众心理。这种行为不仅误导消费者决策，

也对守法经营的商家形成不公平竞争。值得注意的是，虚拟主播的引入虽然降低了成本，但其“非人”

属性使得虚假宣传的责任主体认定更具挑战性[4]。 
再次是主播身份与专业资质的包装与造假。一些主播通过自称“专家”“官方合作方”或“内部渠道

人员”等方式增强可信度，但相关身份和资质并不真实。由于直播节奏快、信息量大，消费者往往难以

及时核实，从而被不当引导。 
此外，产品成分、材质或参数的模糊化描述，也是常见的虚假宣传方式。主播以概念化语言替代明

确标准，甚至在跨境直播中利用不同国家产品标注规范差异进行选择性说明，使消费者在信息理解上处

于明显劣势。 
这样的虚假宣传表现形式在跨文化传播中则更具隐蔽性。一方面，非母语中文受众对夸张修辞和概

念化表达的理解能力有限，容易将商业性语言误读为事实性陈述；另一方面，不同文化背景下对广告边

界和商业惯例的认知差异，使部分虚假宣传行为更难被及时识别。这一现象也印证了跨文化语境下信息

理解差异对虚假宣传传播效果的放大作用。 

3. 媒介伦理与跨文化传播视角下的分析 

从跨文化传播视角审视电商直播虚假宣传问题，是为理解其表现形态、法律规制难点及治理路径提

供整体性分析框架。不同文化语境下的信息理解方式、广告接受规范以及对平台规则的认知差异，直接

影响虚假宣传的传播效果和治理难度。 
(一) 媒介伦理失范与直播带货话语责任的现实表现 
从媒介伦理角度看，电商直播虚假宣传问题本质上是对真实性与责任原则的偏离。主播在直播中既

是信息传播者，也是直接的利益相关者，其经济收益与销售结果高度绑定，容易在商业压力下忽视信息

真实性。在伦理关系视角下，电商直播涉及主播、商家、消费者及平台多方主体，其核心在于构建基于

信任的伦理契约[5]，但现实中主播往往在逐利动机下忽视了诚信伦理的基本规范。 
在跨文化传播语境中，这一问题更具复杂性。不同文化背景下，消费者对广告语言的接受程度和信

任机制存在差异。作为购买跨境电商产品的社交媒体社群成员，一般都具有较强的自我认同感和独立意

识。一些在本土市场已被视为夸张修辞的表达方式，在其他文化环境中可能被理解为事实陈述。特别是

在面向海外消费者或在华留学生等群体的直播中，电商直播话语往往是其了解中国社会的重要窗口，若

主播未能充分考虑受众的文化素养差异，将导致虚假信息被进一步误读[6]，从而损害整体商业形象。这

种理解差异反映出主播在跨文化语境下未能充分履行信息传播的伦理责任。 
(二) 跨文化语境差异导致虚假宣传误导效应的放大 
从语言传播角度看，直播带货高度依赖口语化表达和即时互动，其话术策略具有鲜明的汉语特色和

文化属性。这与跨文化交际研究中强调的语境意识具有共通性。郑越等(2020)指出，网络直播的跨文化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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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需要进行有效的文化转译与调试[7]，否则文化理解偏差会直接放大误导效果。 
从传播效果角度看，电商直播通过限时优惠和情感化话语，营造出一种“景观化”的高情绪参与环

境[8]，强化了消费者的紧迫感，使其理性判断力被削弱。尤其是在跨文化情境中，非母语中文受众在理

解高度依赖语境的表达时，往往更依赖字面意义，极易产生“语用理解偏差”。虚假宣传正是借助这种

认知缝隙，使得促销性描述被视为基于事实的普遍结论，从而在购买决策中形成误判。这种现象说明，

虚假宣传问题不仅是法律合规问题，也是直播传播机制与受众心理共同作用的结果。 
(三) 跨文化直播场景对误导效果的情境强化 
从传播情境看，电商直播往往结合物流稀缺性和“专属优惠”等话术，进一步强化虚假宣传的影响

力。在面向海外市场的跨境直播模式中，主播通过强调“海外仓库存有限”“专属区域优惠”等表述，配

合实时订单展示营造高度紧迫的消费情境。 
对于不熟悉中国平台促销机制和商业惯例的海外受众而言，这类营销话术更容易被理解为客观事实。

在高情绪参与、低信息核验的环境中，语言理解偏差与文化差异叠加，使虚假宣传的误导效应显著增强。

这种情境化的强化效果，对电商直播从业者的专业素质与跨文化媒介伦理提出了更高要求，也凸显了在

行业快速迭代背景下，加强话语规范治理的紧迫性。 
在上述高情绪参与、低信息核验的跨文化传播环境中，语言理解偏差与文化差异叠加，使虚假宣传

在跨文化传播过程中的误导效应显著增强。 

4. 现行法律法规的约束及其不足 

随着 5G 时代的来临，人们的媒介使用习惯正不断发生着变化，信息传递的速度越来越快，对媒介内

容的消费量也在不断提升。针对这一背景，我国已形成较为完善的虚假宣传法律规制体系。《广告法》

《反不正当竞争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食品安全法》等法规，对广告真实性、商业宣传行为及消费

者权益保护作出了明确规定。 
在电商直播虚假宣传的治理中，《广告法》与《反不正当竞争法》发挥着关键作用。《广告法》明确

规定，广告不得含有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内容，不得欺骗、误导消费者。就如在李佳琦直播不粘锅事件

里，主播现场演示与宣传严重不符[9]，该行为涉嫌违反《广告法》中关于广告内容真实性的要求。按照

法律条文，广告主、广告经营者、广告发布者都需对广告内容的真实性负责，电商主播作为广告发布者

角色，理应为其不实宣传承担责任。 
《反不正当竞争法》同样对电商直播虚假宣传行为有着严格约束。其规定经营者不得对其商品的性

能、功能、质量、销售状况、用户评价等作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欺骗、误导消费者。以“沃伦

勒夫手环”直播造假为例，主播虚构销量、伪造用户好评，这一行为明显触犯该法[10]。这种不正当竞争

手段，不仅损害消费者利益，还扰乱市场正常竞争秩序，使得诚信经营商家处于劣势。 
此外，对于食品类电商直播虚假宣传，《食品安全法》也有相关适用条款。如“东北雨姐”售卖红薯

粉条虚假描述成分，违反该法中对食品标签、说明书真实性的规定[11]，保障食品安全的同时要求食品宣

传必须如实反映产品实际情况，从原料到加工工艺都不得虚假宣传误导消费者。 
上述法律条文原则上同样适用于电商直播场景，对主播、商家和平台均具有约束力。但在具体执行

过程中仍面临诸多挑战。一方面，直播内容具有即时性和碎片化特征，监管部门难以及时全面取证；另

一方面，电商直播涉及多方主体，责任边界不够清晰，容易出现责任推诿。此外，在跨境直播和多语种

传播背景下，不同法律制度之间的衔接不足，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法律规制的实际效果。 
此外，从监管实践看，电商直播的快速迭代也使部分法律规范存在滞后性。当前法律多以传统广告

和商品交易为规范对象，而直播带货融合了娱乐传播、即时互动与商业交易等多重属性，其责任认定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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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与证据规则尚未完全细化。例如，在主播以“个人体验分享”形式进行商品推荐时，如何界定其是否

构成商业广告，仍存在一定争议。这种模糊地带在一定程度上被不当利用，成为虚假宣传滋生的空间。 
从跨文化传播视角看，现行法律法规在规范电商直播虚假宣传时，还面临对跨文化传播情境适配不

足的问题。现有规范多以国内市场和母语中文受众为默认前提，而在跨境直播或面向非母语中文受众的

传播环境中，语言理解偏差、文化语境差异和制度认知不对称，使虚假宣传的认定与责任追究更加复杂。

这一现实困境与第三章所揭示的跨文化虚假宣传机制密切相关，也进一步说明，仅依赖传统广告法规难

以全面回应电商直播虚假宣传的治理需求。 

5. 完善电商直播虚假宣传治理的路径 

针对上述问题，仅依赖单一法律规制难以取得理想效果，应从制度、平台和从业者等多个层面协同

推进治理。 
(一) 完善监管规则，细化虚假宣传认定标准 
首先，应在现有法律框架基础上，结合网络直播营销在双循环格局下的行业特质，进一步细化电商

直播场景中虚假宣传的认定规则[12]，提升治理的针对性。针对“糖水燕窝”等典型案例暴露出的商业伦

理缺失，需明确“个人体验分享”与商业广告之间的界限，防止以形式合法掩盖实质违法。针对虚拟直

播等新兴业态，应前瞻性地制定治理优化策略，明确虚拟数字人背后的法律责任归属，填补监管空白。

此外，针对跨境直播，应在监管规则中引入对跨文化传播风险的考量，例如对面向非母语受众的直播内

容提出更高的信息明确性要求，减少模糊表达和歧义性表述对消费者的误导。 
(二) 强化平台责任，积极开展治理工作 
平台是电商直播虚假宣传治理中的关键主体。平台不仅提供技术和流量支持，也在事实上参与了商

业传播秩序的塑造。因此，应强化平台在内容审核、风险预警和责任追究方面的义务。一方面，平台应

建立更为严格的直播内容审核机制，针对虚拟带货等新技术手段，完善平台内部的治理挑战应对机制；

另一方面，应利用算法识别、关键词监测等技术手段，对虚假宣传行为进行事前预警和事中干预。 
在跨文化直播场景中，平台还应关注非母语中文受众的理解风险。应借鉴跨境电商群直播模式下的

品牌营销策略[13]，通过增加提示性标识、风险说明或语言规范指引，防止利用文化差异实施变相虚假宣

传。 
(三) 规范主播行为，夯实媒介伦理与跨文化传播责任 
主播作为信息传播的核心主体，其行为规范直接影响虚假宣传的发生频率和传播效果。应通过行业

规范和培训机制，强化主播的诚信伦理意识[14]，将其行为逻辑纳入科学的商业伦理体系构建中。随着跨

境电商带来的劳动技能溢价现象日益显著，从业者应注重提升专业化水平和话术规范性[15]，通过专业能

力提升而非虚假宣传获取竞争优势。 
特别是在面向跨文化受众的直播中，主播应注重汉语特色话术表达的准确性，清晰区分事实陈述与

主观体验，避免使用容易引发跨文化误读的绝对化或概括性语言。这不仅是法律合规要求，也是提升国

际传播效能、履行跨文化传播责任的体现。 

6. 结论 

总体而言，电商直播虚假宣传问题是电子商务快速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重要治理挑战，其成因涉及商

业激励、传播机制、伦理规范与制度执行等多个方面。在跨文化传播背景下，语言理解差异和文化认知

偏差进一步放大了虚假宣传的传播风险。通过将媒介伦理原则与法律规制相结合，并在监管加强、平台

治理、从业者规范等方面形成合力，有助于推动电商直播行业在跨文化视角下实现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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